成都理工大学
2018年招收博士研究生复试管理规定
 复试主要根据专业培养要求，考察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、对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态掌握情况、是否具备博士培养的潜能和综合素质，进一步考查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、业务水平和实际能力，并进行外国语的听力和口语测试。为了搞好复试工作，保证博士生入学质量，特作如下规定：
一.组织机构

1.学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负责对全校复试工作的领导和统筹管理，制订学校的复试工作办法，组织开展复试各项工作。
2.实施机构。学院研究生复试工作小组，负责本学院复试工作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，指导复试小组进行相应考核工作，协调落实复试工作。
3.复试小组。复试小组由不少于五人的本学科副教授职称（含）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以上专家组成，对参加复试的考生进行学术水平考查。同一学科专业各复试小组的面试方式、时间、试题难度和成绩评定标准应统一。
二.复试的主要形式有笔试、面试和实践（实验）能力考核等。具体形式由学院研究生复试小组确定。每生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20分钟，复试全程要录音录像并妥善保存。
三.复试成绩为复试各方式考核成绩之和。复试成绩综合评定满分为100分，60分为合格。复试成绩不合格者，不予录取。

四.复试内容
 1.学术水平考查。复试小组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，通过面试等形式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、科研创新能力、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等；并对考生进行外国语听、说、读等能力进行测试。
2.对跨专业参加复试的考生，学院要加强对其专业系统知识的测试，考核其从事该专业科学研究的能力。
3.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德考核。主要内容包括对考生的政治思想素质、学习（工作）态度、道德品质，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等方面的考核。复试小组必须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做好考核工作，对于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五.复试程序要规范，必须有专人做现场记录，字迹要求清晰。复试结束后，对考生复试各方面的表现做出概括性的评价，给出复试成绩和评语。复试中还可参考考生申请材料审核情况，对其进行综合测评，判断考生是否具备攻读博士学位潜能和素质。复试小组要对复试结果负责。
六.“复试录取审批表”是录取考生的档案材料之一。因此，请复试小组、指导教师、学院负责人认真填写，要求字迹工整、清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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